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罗颉思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罗颉思”）通知，获悉上海罗颉思将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

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罗颉思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 份
数量（股）

50,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31%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72%

质 押 起 始
日

2023/5/11

质押解除
日

2025/5/9

质权人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上 海 罗 颉 思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

聂腾云

陈立英

聂樟清

陈美香

持股数量
（股）

1,510,552,788
80,361,697
15,437,074
16,126,652
18,353,262

持股比
例

52.10%
2.77%
0.53%
0.56%
0.63%

累 计 质 押
股 份 数

（股）

221,860,000
0
0
0
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14.69%
0.00%
0.00%
0.00%
0.00%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7.65%
0.00%
0.00%
0.00%
0.0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标记
数量(股)

0
0
0
0
0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股)

0
60,271,273
11,577,805
12,094,989

0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0.00%
75.00%
75.00%
75.00%
0.00%

玄 元 私 募 基
金 投 资 管 理
（广 东）有 限
公 司 － 玄 元
科新 135号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金

玄 元 私 募 基
金 投 资 管 理
（广 东）有 限
公 司 － 玄 元
科新 136号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金

合计

8,996,800

8,996,800

1,658,825,073

0.31%

0.31%

57.22%

0

0

221,860,000

0.00%

0.00%

13.37%

0.00%

0.00%

7.65%

0

0

0

0.00%

0.00%

0.00%

0

0

83,944,067

0.00%

0.00%

5.84%
注：本公告计算结果如有尾差，是因为四舍五入导致的。

上海罗颉思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不涉及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况。

二、相关风险提示

上海罗颉思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目前未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

未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

素。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上海罗颉思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

质押股份等措施来应对上述风险，并按相关规定及时通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表。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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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参加邮储银行认购申购定投申购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经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邮储银行”）协商一致，自2025年5月13日起，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邮储

银行认购申购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内容

1、费率优惠活动期限、具体折扣等各项优惠活动细则均以邮储银行相关公告为准，我公

司不再另行公告。

2、基金原认购、申购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

的最新业务公告。

二、重要提示

1、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邮储银行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邮储银行提供的费率折扣办

理。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邮储银行所有，且其有权对上述优惠活动内容进行变更，本公司不再

另行公告。有关优惠活动具体事宜，请咨询邮储银行。

2、本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若由邮储银行代销，且届时优惠活动仍然持续，则该基金

自动参与此项优惠活动，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如有某只或某些特定基金产品不适用费率优

惠，则由本公司另行公告确定。

3、投资者在邮储银行办理本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时间、费率活动内容、业务规则及办

理程序请遵循邮储银行的规定。

4、上述优惠活动若有变动，以邮储银行相关公告为准。上述优惠活动如有未尽事项，解

释权归邮储银行。

5、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各只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各只基金产品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上述各只基金产品的原申购费率、是否开

展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以各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最新

公告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80

网址：www.psc.com
2、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

网址：www.ccbfund.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

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

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

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

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5月13日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建信现金添益交易型货币市场
基金等2只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提示性公告
建信现金添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简称“建信现金添益货币”，基金代码：003022）、

建信鑫源 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建信鑫源 90天持有期债券”，基金代

码：022067）招募说明书（更新）全文于2025年5月13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ccbfund.cn/）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

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1-95533）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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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2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12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12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田心社区红岭北路2188号建工数

智大厦（广田大厦）3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于琦先生

6、本次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250,502,207股，占

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数的33.338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1,215,809,681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数的32.413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31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4,692,526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数的0.924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1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4,692,626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的0.924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100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2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4,692,526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的0.9249％。

公司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方式召开，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全体

高级管理人员、律师代表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6,236,3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89％；反对4,168,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3％；弃权9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426,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037％；反对

4,1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141％；弃权 97,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22％。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6,244,4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95％；反对4,168,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3％；弃权8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434,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271％；反对

4,1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141％；弃权 89,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88％。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46,218,6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74%；反对 4,178,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2%；弃权10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409,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527％；反对

4,17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449％；弃权104,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24％。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5,843,8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75％；反对4,483,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6％；弃权17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034,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724％；反对

4,48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241％；弃权17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36％。

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46,211,2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69%；反对 4,168,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3％；弃权12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8,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401,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314％；反对

4,1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144％；弃权122,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43％。

6.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6,038,1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0％；反对4,250,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9%；弃权2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7,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228,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324％；反对

4,25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504％；弃权21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71％。

7.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46,066,3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53%；反对 4,220,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75%；弃权2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256,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137％；反对

4,2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666％；弃权215,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97％。

8.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5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9,683,1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789%；反对 4,289,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87%；弃权21,317,612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085,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880％；反对4,
28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649％；弃权21,317,61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4471％。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特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9.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45,865,1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92%；反对 4,539,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0%；弃权9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055,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338％；反对

4,5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858％；弃权 97,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05％。

10.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6,223,6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78％；反对4,172,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6%；弃权10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414,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671％；反对

4,17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256％；弃权106,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73％。

11.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办法〉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6,115,3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92％；反对4,290,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1%；弃权9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305,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550%；反对

4,2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657%；弃权 96,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9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刘洪羽、王璟通过现场的方式参加并见证本次股

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

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6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2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9:15-9:25，
9:30-11:30及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2
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地点：湖北省宜昌市港窑路5号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精复。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69名，代表股份313,997,03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95,431,844股的45.151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0名，代表股份248,735,82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671%。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网络投票小组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259名，代表股份65,261,2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4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共 261 名，代表股份 65,490,4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72％。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会议。

北京大成（宜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

行了审议，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10,791,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91％；反

对3,155,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1％；弃权49,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284,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5.1053％；反对 3,155,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190％；弃权4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10,788,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82％；反

对3,155,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1％；弃权52,467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281,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5.1009％；反对 3,155,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190％；弃权52,4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1％。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10,789,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85％；反

对3,155,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1％；弃权51,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282,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5.1022％；反对 3,155,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190％；弃权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8％。

（四）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10,783,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67％；反

对3,156,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2％；弃权56,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277,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5.0937％；反对 3,156,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196％；弃权5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

（五）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310,828,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10％；反

对3,143,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2％；弃权24,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322,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5.1621％；反对 3,143,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002％；弃权2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0,705,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16％；反

对3,245,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5％；弃权46,767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198,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4.9734％；反对 3,245,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9552％；弃权46,7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0,815,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67％；反

对3,156,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2％；弃权25,367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308,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5.1418％；反对 3,156,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194％；弃权25,3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0,705,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17％；反

对3,249,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49％；弃权42,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198,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4.9737％；反对 3,249,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9617％；弃权4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6％。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三峡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宜昌城市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宜昌文旅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宜昌城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宜昌道行文旅开发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关联股

东合计持有公司248,340,476股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62,406,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500％；反

对3,175,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61％；弃权74,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240,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5.0374％；反对 3,175,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484％；弃权7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2％。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0,742,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36％；反

对 2,985,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09％；弃权 268,36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236,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5.0311％；反对 2,985,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591％；弃权268,3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8％。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0,809,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48％；反

对3,158,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60％；弃权29,167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302,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5.1324％；反对 3,158,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231％；弃权29,1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5％。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0,733,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06％；反

对3,182,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35％；弃权81,567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226,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5.0163％；反对 3,182,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591％；弃权81,5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5％。

本次会议除表决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4名独立董事的《2024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大成（宜昌）律师事务所覃孙琼律师、陈悦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宜昌）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627 证券简称：三峡旅游 公告编号：2025-026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032 证券简称：深桑达A 公告编号：2025-024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5月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出

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与本公告同日登载于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0032 证券简称：深桑达A 公告编号：2025-025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5月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出

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0032 证券简称：深桑达A 公告编号：2025-026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991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深圳证券

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

限内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其旗下鑫

理财平台（以下简称“华源证券鑫理财”）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25年5月13日起，本

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华源证券鑫理财为销售机构，适用基金具体如下：

序号

1
基金名称

诺安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基金代码

023350
自2025年5月13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华源证券鑫理财办理诺安多策略混合C的申购、赎

回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具体办理程序及业务规则请遵循华源

证券鑫理财的规定。

同时，本公司将在华源证券鑫理财开通诺安多策略混合C的定投、转换业务并参加华源

证券鑫理财开展的基金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如下：

1、基金定投业务

自 2025年 5月 13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华源证券鑫理财办理诺安多策略混合C的定投业

务。

基金定投业务的申购费率同正常申购费率。

2、基金转换业务

自 2025年 5月 13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华源证券鑫理财办理诺安多策略混合C与本公司

旗下在华源证券鑫理财可参与转换基金间的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业务的规则、费用及计算方法请参见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已刊登的

基金办理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

3、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自 2025年 5月 13日起，投资者通过华源证券鑫理财办理诺安多策略混合C与本公司旗

下可参与转换基金间的转换业务，享有的申购费补差费率优惠以华源证券鑫理财的规定为

准。

基金费率标准详见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

的最新业务公告。

重要提示：

1、诺安多策略混合C在华源证券鑫理财的申购、定投申购起点金额不得低于1元（含申

购费），具体以华源证券鑫理财规定为准。

2、同一基金不同基金份额之间不得相互转换。

3、投资者在华源证券鑫理财办理相关业务应遵循华源证券鑫理财的具体规定。相关业

务规则及前述费率优惠如有变动，敬请投资者留意华源证券鑫理财的相关公告。

4、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某一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

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及相关机构不对基金

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产品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充分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

产品特性，认真考虑基金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

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

上，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5、本公告的有关内容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投资者可以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05
网址：www.huayuanstock.com
2、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998
网址：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3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华源证券鑫理财平台
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定投、转换业务及参加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